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股份转让。根据申报文件，因2016年发行人经营不及预期，前期进入发行人的部分外部投资机构曾要求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百倍投资及其主要股东卢漫宇等人回购股份。为扭转公司经营困境，2016年8月，百倍投资3位股东卢漫宇、吴永安和张继东将各自持有的百倍投资30.48%的出资额转让给张华，转让价格为1元/元出资额。2017年1月，为进一步取得发行人的控制权，张华受让了其弟弟和妹妹张进、张跃和张慧三人所持的百倍投资21.34%的出资额，转让价格为1元/元出资额，本次转让完成后张华持有百倍投资54.3%的股权，取得百倍投资的实际控制权，进而间接控制发行人。在上述两次转让时点，百倍投资股权的公允价值为14.46元/元出资额。

请发行人说明：（1）2016年外部投资机构要求百倍投资及其主要股东卢漫宇等人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未实际回购的原因，是否存在对赌协议或类似安排，张华受让股份后是否承继回购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股东之间，以及百倍投资与发行人其他股东之间是否签署过对赌协议、是否存在其他形式的利益安排。（2）卢漫宇、吴永安和张继东向张华转让百倍投资部分出资额的原因及定价合理性，是否存在股份代持、对赌协议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3）张华与张进、张跃和张慧是否存在关于百倍投资的股份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2.关于专料专用模式。专料专用模式下，终端客户指定供应商并锁定原材料价格，材料仅用于生产客户产品或向客户指定第三方出售。发行人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报告期各期该模式下毛利率水平分别为20.51%、25.78%和16.76%。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专料专用模式采用总额法核算的原因及合理性，并测算净额法核算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是否仍然符合上市条件；补充说明专料专用模式下，废料的处理流程及会计处理；结合同类产品不同报告期内单位毛利量化分析专料专用模式下2018年和2019年毛利率持续增加、2020年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3.关于存货。报告期内，发行人存货余额分别为26,307.38万元、36,743.39万元、43,370.77万元，其中原材料金额分别为13,176.50万元、17,697.79万元和19,204.45万元，库存商品金额分别为5,617.93万元、5,512.37万元和14,157.23万元。

请发行人结合报告期各期境内外原材料金额及占比、原材料对应订单的期间及金额，量化分析原材料金额持续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库存商品对应订单的情况，量化分析2020年库存商品金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4.关于申报财务报表与原始报表差异。2019年，经协调，GE航空同意支付发行人报告期内原材料采购差价款和加急费。结合报告期实际销售情况，发行人对报告期各期应分摊的补差价金额进行了追溯调整。

请发行人说明上述追溯调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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